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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四川发票问题税收洼地政策问题
优选四川中天正规资质合理收费

公司名称 四川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中天
地区:四川省

公司地址 二环路西三段119号金港湾商务楼3楼30号

联系电话 133-4888-1986 13348881986

产品详情

公司从小摊贩处购买的货物，必须取得发票才可以税前扣除吗？

 

有时，公司会从路边小摊贩手里买些货物，比如小食堂的蔬菜、水果。
那么，必须取得发票才可以税前扣除吗？若是不需要发票，会计该如何入账？

企业所得税高怎么办？

年度利润偏高怎样处理？

高收入的人群怎么处理税务问题？

企业成本票缺失怎么办？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帮你处理四川省内及成都市内各种税务疑难问题、财务疑难问题，为企业各类型
尽职调查提供服务。



一、解答
如果公司从个人手里买了300元水果，由于在500元以下，因此既可以个人去税务部门代开发票来入账并依法税前扣除，也可以凭摊贩出具的收款凭证入账依法扣除。

二、特别提醒
1.收款凭证应载明收款单位名称、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支出项目、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
2.支付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支出，不到500元的可以不需要发票就可以税前扣除，但只限于支付给个人！支付给单位的必须取得正式发票才可以税前扣除。
3.对固定业户按月适用起征点，自然人按次适用起征点。所以，自然人提供服务、销售货物或者无形资产，每次超过500元就不适用凭收据入账了。

三、账务处理
1.公司从个人手里买了300元水果，取得该个人开具的收据。
借：应付职工薪酬-福利费  300
 贷：库存现金     300
注意：该项支出支付给个人且没有超过500元，可以税前扣除。
2.公司支付给某个体户300元购买插排，取得该个体户开具的收据。
借：管理费用-办公费  300
 贷：库存现金  300
注意：该项支出虽然不到500元，但是不得税前扣除。

四、相关政策
1.根据6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2018年第28号公告中规定：
第九条 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以下简称“应税项目”)的，对方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其支出以发票(包括按照规定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对方为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者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个人，其支出以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或者收款凭证及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收款凭证应载明收款单位名称、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支出项目、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判断标准是个人从事应税项目经营业务的销售额不超过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的起征点。
2.《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纳税人销售额未达到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的，免征增值税；达到起征点的，依照本条例规定全额计算缴纳增值税。
3.《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增值税起征点的适用范围限于个人。
增值税起征点的幅度规定如下：
(一)销售货物的，为月销售额2000-5000 元；
(二)销售应税劳务的，为月销售额1500-3000元；
(三)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150-200元。
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文件附件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五十条规定，增值税起征点幅度如下：
(一)按期纳税的，为月销售额5000-20000元(含本数)。
(二)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300-500元(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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